
附件1
关于切实做好宜昌市房屋建筑工程

安全生产分级管控监管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区住建局、兴山县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宜昌高新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宜昌市房屋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监管秩序，压实参建各方主体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湖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结合实际，制定房屋建筑工程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监管机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安全生产风险分级标准
按项目、企业、区域三个维度实施分级评定。其中项目安全生产风险从高到低划分为：系统性风险（红色）、高风险（橙色）、突出风险（黄色）、低风险（蓝色）四个等级；企业、区域安全生产风险从高到低均划分为高风险（红色）、中风险（黄色）、低风险（蓝色）三个等级。
（一）项目风险定级：新开工项目在开工后1个月内完成首次风险定级，以项目开工后安全生产管理基础情况、关键岗位人员配备、制度体系建立等为核心评定依据，首次定级无风险情形的默认定为低风险（蓝色）项目。后续以自然月度为周期，结合日常监督检查、监管执法、隐患整改、预警触发、事故及投诉举报核查等情况，开展月度动态评定。
（二）企业风险定级：以企业在宜昌市辖区所有在建项目的月度风险分级结果为核心评定依据，以自然月为周期开展动态评定，首次评定以企业现有在建项目风险情况为基础开展。
（三）区域风险定级：以辖区内项目、企业风险分级结果、生产安全事故情况、监管工作落实情况等为核心评定依据，同步结合季度综合量化评分结果，以自然季度为周期开展动态评定。
安全生产风险分级
房屋建筑工程安全生产风险分级按项目、企业、区域三项动态评定。
（一）项目风险动态分级
1.系统性风险项目（红色）认定标准（满足任意一项）：
项目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亡人事故；
单月生产安全工伤事故≥2起或存在瞒报生产安全事故情形；
关键岗位人员（施工总承包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施工员、安全员、质量员、分包单位项目经理、安全员、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安全监理工程师综合到岗率，以下同）月度到岗率低于80%；
5项月度必达标内容（危大工程带班巡查、起重设备月检、起重设备周检、安全日志填报、监理月报填报，以下同）中任意一项3个月不达标（执行相应管控措施后且下月此项内容达标不再累计，后续此项内容再重复出现不达标直接判定系统性风险项目）；
项目安全总监、专职安全员配备不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
未开展三级安全教育。
2.高风险项目（橙色）认定标准（满足任意一项）：
单月生产安全工伤事故1起；
关键岗位人员月度到岗率低于90%；
5项月度必达标内容中任意一项2个月不达标；
未执行危险作业票制度；
巡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
3.突出风险项目（黄色）认定标准（满足任意一项）：
关键岗位人员月度到岗率低于95%；
5项月度必达标内容任意一项月度不达标；
三级安全教育开展不到位。
4.低风险项目（蓝色）认定标准：
无上述红、橙、黄三类风险情形的项目。
（二）企业风险动态分级
1.高风险企业（红色）认定标准（满足任意一项）：
企业在宜昌市辖区在建项目中，有2个及以上系统性风险（红色）项目；
企业在宜昌市辖区在建项目中，有1个系统性风险（红色）项目及3个及以上高风险（橙色）项目；
企业在宜昌市辖区在建项目中，有5个及以上高风险（橙色）项目；
企业在宜昌市辖区的在建项目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亡人事故；
企业在宜昌市辖区的在建项目，1个月内发生3起及以上生产安全工伤事故；
（6）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超出有效期，仍在宜昌市辖区从事建筑施工活动。
2.中风险企业（黄色）认定标准（满足任意一项）：
企业在宜昌市辖区在建项目中，有1个系统性风险（红色）项目；
企业在宜昌市辖区在建项目中，有3个及以上高风险（橙色）项目；
企业在宜昌市辖区的在建项目，1个月内发生2起及以上生产安全工伤事故。
3.低风险企业（蓝色）认定标准：
无上述红、黄两类风险情形的企业。
（三）区域风险动态分级
1.高风险地区（红色）认定标准（满足任意一项）：
（1）辖区在建项目，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亡人事故；
（2）辖区在建项目，每季度超过10%项目发生工伤事故；
（3）辖区在建项目中，有10%及以上系统性风险（红色）项目；
（4）季度综合评分70分以下（不含70）。
2.中风险地区（黄色）认定标准（满足任意一项）：
（1）辖区在建项目，每季度超过5%项目发生工伤事故；
（2）辖区在建项目中，有5%及以上系统性风险（红色）项目；
（3）季度综合评分70分以上，90分以下（含70，不含90）。
3.低风险地区（蓝色）认定标准（以下均满足）：
（1）辖区在建项目，每季度低于5%项目发生工伤事故；
（2）辖区在建项目中，有低于5%系统性风险（红色）项目；
（3）季度综合评分90分以上（含90）。
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措施
房屋建筑工程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措施按项目、企业、区域三项分级制定。
（一）项目风险管控措施
1.系统性风险项目（红色）管控措施：
责令公司对项目进行检查，由公司对项目相关责任人进行内部处理；
对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
将项目列入市级季度必检项目范围；
增加监督检查频次，每15天开展1次监督检查。
2.高风险项目（橙色）管控措施：
责令公司对项目进行检查，由公司对项目相关责任人进行内部处理；
按安全生产“四不放过”原则开展调查处置；
将项目列入季度检查重点抽查项目；
每月开展1次监督巡查。
3.突出风险项目（黄色）管控措施：
责令项目限期整改，由公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内部处理；
正常开展公司级月检；
每2个月开展一次检查。
4.低风险项目（蓝色）管控措施：
正常开展公司级月检；
每季度开展一次检查。
（二）企业风险管控措施
1.高风险企业（红色）管控措施：
依法依规启动企业安全生产条件核查、约谈企业主要负责人。
2.中风险企业（黄色）管控措施：
约谈企业主要负责人。
3.低风险企业（蓝色）管控措施：
按常规开展公司月检和监督检查。
（三）区域风险管控措施
1.高风险地区（红色）管控措施：
全市通报；
约谈属地住建部门；
每月开展帮扶指导。
2.中风险地区（黄色）管控措施：
每月开展帮扶指导。
3.低风险地区（蓝色）管控措施：
每季度开展帮扶指导。
四、保障措施
各地住建部门及各参建单位要高度重视房屋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分级管控工作，健全推进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强化政策宣传与教育培训，推动关键岗位人员熟知标准流程、规范现场管理；要深化分级管控结果运用，将风险等级与监督执法、招标投标等挂钩，精准研判问题、闭环整改提升；要把分级管控落实情况纳入日常监管重点，采取随机抽查、驻点帮扶、回头看等方式指导企业开展风险辨识、隐患治理与等级自评，对工作不力、排查不实、整改不到位及瞒报漏报、干扰监管等行为依法从严查处、严肃追责，确保监管机制规范运行、常态长效，持续提升建筑施工安全水平。


